
政保障能力。乡镇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

置，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经济发展的规划、

引导和服务上，不能作为微观经济主体

参与市场竞争和企业经营。要打破包办

一切的现状，把不代表公共利益的经营

性、竞争性事业单位清理出财政供给范

围，推向市场。对具有部分公益性质的

事业单位，变经常性补助为项目补助，没

有承担公益性项目时不予资助。对一些

职能相近的事业单位，如计生站、防疫

站、乡镇卫生院要进行合并。要进一步

调整乡镇小学布局，合点并校，优化资源

配置。同时，要结合机构改革，认真清理

乡镇超编人员，减轻乡镇财政负担。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地区财政局）

税收征管

企业改革中的
税收问题及对策

李国健  刘焕平  魏光明

一、企业改革中暴露出的税收问题

（一）现行税收政策不完善，不利于

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1.企业因实

行改革而使整体税负加重。如规模大、

包袱重、整体难以搞活的大型企业集

团，在改革中将能够搞活的一块资产从

母体中剥离出来成立一个新企业，通过

划小核算单位、分块经营的方式，分块

搞活。但这一改革带来的问题是，改革

前本来可以统一核算、集中纳税的企

业，改革后，一方面原母体企业存在着

大量的亏损，另一方面剥离出的新企业

又上缴着高额的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

又不能盈亏相抵，导致企业改革后整体

税负大大高于原企业集团的税负，使得

企业集团难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快

速发展。同时，企业集团内部各单位之

间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存在着相互

提供产品或劳务的关系，如交通运输、

通讯服务、房产管理、警卫消防、环保绿

化等等，根据现行税法规定，这种提供

产品和劳务关系应征收增值税、消费税

或营业税，也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2.对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

有效的税收调控。在企业实行兼并、出

售、租赁等形式的改革中，企业不动产

或有形资产的转、租、卖，企业股票、债

券等有价证券的出售，企业无形资产的

有偿转让等，使来自资本转让的收益不

断增加，但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缺乏必

要的税收调控，有些调控政策只是含糊

的体现在企业所得税等税种里面，既不

完整，也不规范，又缺乏力度，不利于税

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3.由于现行

税收规定不尽合理，使企业的合法利益

得不到有效保证。如税法规定，企业兼

并后的各项资产，在缴纳企业所得税

时，应按兼并前企业资产的账面历史成

本在剩余折旧期内计提折旧。而购买

方是按企业固定资产重估后的价值购

买并入账的，这样一来，购买企业不能

按实际投资额提取折旧。另外，被兼并

企业的固定资产是按评估后的价值作

价出售，对评估增值部分不征收企业所

得税也不合理。4.按产权归属划分收

入级次对税收征管和企业改革产生不

良影响。现行按经济性质和隶属关系

来确定所得税收入归属及划分征管范

围，不仅给基层征管带来一定矛盾，造

成国家税款的流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将

所得税收入按产权归属来划分收入级

次和征管范围，阻碍了企业跨地区、跨

级次间的合并、兼并、联合，影响了社会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资本结构的优

化，因而影响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国家税款因改革受到侵蚀，税

收收入流失问题严重。1.改组改制企

业欠税多，清欠难度大。一是破产企业

在承担破产费用后，应首先清偿破产企

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然后

清偿企业所欠税款，但多数破产企业在

支付清算费用和欠发职工工资、支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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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险费用后，其资产已所剩无几，或

财产拍卖所得不足支付第一清偿，无法

缴纳欠税；有的企业违反规定的清偿顺

序，先归还债务，所欠税款成为死欠；有
的企业借破产之名，逃避银行负债和欠

税，更名登记继续经营；等等。二是有

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租赁、承包、剥离

分立、产权出售、股份合作等改制形式，

将企业全部、部分资产或划小单位、分

散经营，或成立若干个股份合作制企

业，而将债权、债务（往往是债务大大超

过债权）留在原企业，从而使老企业成

为空壳（即脱壳经营），使原欠税款无法

清缴。2.改组改制企业情况复杂，税源

难以控管。一是为清理债权、债务和行

使部分管理职能，原企业不注销继续保

留，但由于多无实质性经营业务，形成

了一些长期零申报纳税户，影响了对税

收变化情况的正确分析。据调查了解，

商业、物资、供销社实行承包经营情况

较为普遍，税务部门对承租人的经营情

况难以全面掌握，对其税源难以控管，

加之上述提到的各种形式的“脱壳式”

企业，成为造成税源流失的重要因素。
二是有些已进行改革的企业，在企业名

称、法人、产权、所有制性质发生改变以

及纳税主体、纳税地点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原企业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变

更、注销，改革后企业也未按规定办理

税务登记，使税务机关对其难以控管，

从而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三是有些

企业改组改制后，核算单位划小，原国

有或集体企业变为若干个核算单位或

租赁给个体经营，在财务管理上，存在

着力量薄弱、核算混乱等问题，加大了

税务部门征收管理的难度。3.改革企

业之间盈亏相互转移，增效不增税收。
在企业改革中，经常出现“拉郎配”的情

况，一个优势企业有时要兼并一个甚至

几个亏损企业。由于被兼并企业的债

权、债务全部由兼并企业承继，按政策

规定，被兼并企业未弥补的经营性亏

损，可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用兼并企业

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继续弥补，而这些

兼并企业在兼并前大都是企业所得税

的纳税大户，实施兼并后，实现的利润

大部分甚至全部用于了被兼并企业亏

损的弥补，从而造成了企业所得税收入

的锐减。同时，用兼并企业实现的利润

弥补被兼并企业以前年度经营性亏损，

也有失公允。
（三）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难以掌握。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

政策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特殊企业制

定的，如对福利企业、校办企业、劳服企

业的优惠政策等。企业改制后其经营

主体及性质往往会发生变化，如有的企

业，有意与一些规模很小的福利、校办、

劳服企业合并、联营，组成更大规模的

福利、校办、劳服企业。对这些企业，是

否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问题，国家虽有政

策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掌握。如

对校办企业虽然规定了学校出资占主

体，但没有具体比例，而企业改组以后，

往往会出现资本的多元化，对多大比例

是主体，国家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二、解决企业改革中税收问题的对

策

（一）财税部门提前介入改革工作，

加强对企业改革的财税管理。财政、税

务部门要及时掌握企业改革计划和步

骤，提前介入企业改革工作，参与改革

的全过程。对实行改革的企业在改革

前要进行全面的税收清查，对其陈欠税

款进行追缴，最大可能地清缴企业欠

税。对改革企业暂时无力清缴的欠税，

在改革过程中要按照税法规定以合同

或协议的形式明确欠税承继人，以避免

因企业改革而造成税款的流失，保证企

业改革中的涉税问题得到合法、公正解

决。
（二）加大对改革企业税收的监管

力度。对企业改革后需要变更纳税主

体的，应要求原企业于批准改革起 15

日内，持有关部门的文件，向税务征收

机关提出申请，由税务机关对有关涉税

事项进行检查审核，作出鉴定。企业凭

此鉴定意见结清或结转应缴税款、留抵

税款等，缴销有关票证，并依法办理注

销税务登记或变更税务登记手续，改革

后的企业可据此划分改革前后企业的

涉税责任。凡未经税务机关对原改革

企业的涉税事项进行鉴定而进行改革

的，对改革后原企业已注销或原企业未

注销，但企业已无实质性经营业务的，

有关涉税责任由改革后的企业完全负

责；改革后新老企业并存的，按分立、划

转、出售的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由新

老企业承担相应的涉税责任。
（三）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对改革企

业的税源控管。对已改革的企业要及

时加强税源控管。根据企业改革变化

情况，正确确定纳税主体，依法办理变

更、注销和重新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将

改革企业纳入正常的税收管理轨道。
各级征收机关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

根据改革企业纳税主体、纳税地点、经

济性质的变化情况，及时传递征管资

料，以保证企业改革前后税收管理及征

管资料的连续性、统一性，便于征收机

关及时正确地掌握税源变化情况，实施

动态控管，防止出现漏管漏征户。对于

改革后实行分散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合

伙企业及个人承包租赁的，要对其实施

重点监控。另外，要通过多种形式对企

业法人和财务人员进行税收知识培训

辅导，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四）完善现行税收政策，堵塞政策

漏洞。目前在促进企业改革以及保证

企业改革中税收收入不受侵蚀和流失

方面，还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收政

策规定，因此，应本着有利于促进企业

改革、有利于公平税负和企业之间平等

竞争、有利于税收征管和减少税收流失

的原则，尽快完善企业改革的有关税收

政策，该修改的修改，该明确的明确。
如对企业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货物转移、

不动产和无形资产转移的征税问题，以

及原集中纳税的企业集团实行部分改

革后的纳税问题，等等，都应尽快制定

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适应和促进企业

改革。
（作者单位：山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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